
 

 

 

 

 

 
  
 

 

 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科技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审

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科技大学 

2025年 7月 3日 

 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
 大 学 文 件 科大政发〔2025〕53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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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办法 

 
第一条  为使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使用和管理规范

化、制度化，更好地树立和维护学校形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由代表学校视觉形象的

规范标识及其组合变化构成的系统，适用于学校办公、会务、

宣传、环境等有关方面。 

第三条  校属各单位、个人以及各地校友会在使用学校视

觉形象识别系统时，必须严格遵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。 

第四条  学校设立形象建设委员会，作为视觉形象识别系统

推广工作的领导机构，负责指导全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规划、

审核、授权和监督工作，保障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得到统一、全面、

深入的实施和使用。形象建设委员会成员由分管校领导、相关职

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学科专家组成，其中专家人数超过半数。形

象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宣传部、统战部，负责学校视觉

形象识别系统日常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 《湖南科技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》（以

下简称《手册》），作为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实施、推广工作的

执行标准，分为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两大部分。基础系统包括学

校标志、标准色、校名（中英文）标准字体及其组合方式等；应

用系统是基础系统在实际应用方面的衍生组合，包括办公用品、

事务用品、导视用品、文创用品及其他用品等。学校适时根据使

用情况对《手册》进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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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校园景点、大门、道路、建筑物、室内外公共场所、

网站等均应根据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规范设置标识牌或指

示系统，校属各单位组织各类活动均应在活动场所或物品上设置

学校标识及衍生组合，师生赴校外参加各类活动均应积极创造条

件在活动场所或物品上设置学校标识及衍生组合。 

第七条  校属各单位在制作《手册》中有示例的物品时，必

须符合《手册》所要求的规格和材质。如需制作《手册》中没有

示例的物品，应当遵守《手册》的规范进行设计，并报学校形象

建设委员会审核批准后，方可制作使用。 

第八条  校属各单位、各学生社团、班级、协会等不得自行

建立独立于学校的形象识别系统，单位标识牌的设计制作必须严

格遵守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规范要求。 

第九条  校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贯彻落实学校视

觉形象识别系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负责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

在本单位的推广和管理。 

第十条  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是学校的无形资产，标识已

经国家商标登记保护。任何以生产经营、商业服务为目的而使用

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行为，均须向学校形象建设委员会办公

室提出申请，得到学校使用许可授权。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授权，

不得生产、制作、销售标有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的物品。学校

有权采取相关措施追究侵权责任。 

第十一条  校属各单位、各学生社团、班级、协会或个人等

违反本办法规定的，学校有权要求其限期改正，停止使用或销毁



- 4 - 

对学校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使用不当或质量低劣的物品。造成不良

影响或后果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责任人相应处分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宣传部、统战部

负责解释。原《湖南科技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科大政发〔2017〕5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7月 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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